
曹灿杯青少年朗诵活动安徽省活动办公室

第八届“曹 灿杯”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于 2022 年 1 月继续扬帆起航。

本届活动、旨在号召青少年儿童通过朗诵历久弥新的经典诗篇和应运而生的 时

代作品，讴歌建党伟业和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，颂扬祖国新成就， 表达爱国之

情，展现广大青少年儿童拥抱主旋律、奋进新时代、诵 赞新征程的情感。

新时代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，人人都是梦想的筑造者，我

们都是追梦人，期待更多热爱朗诵、语言表达的青少年儿童，不负韶华，只争朝

夕，为梦想奋进！

现将第八届“曹灿杯”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方案公布如下：

一、安徽省主办单位：

安徽省雅乐艺术发展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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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别设置

幼儿组 2015 年 9 月 1 日～2018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儿童

少儿 A组 2013 年 9 月 1 日～2015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儿童

少儿 B组 2011 年 9 月 1 日～2013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儿童

少儿 C组 2009 年 9 月 1 日～2011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儿童

青少年 A组 2006 年 9 月 1 日～2009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青少年

青少年 B组 2003 年 9 月 1 日～2006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青少年

备注：1、为丰富此次朗诵展示活动内容形式

特增加省内（青年教师组）2003 年 9 月 1 日前出生的青年

备注：2、集体节目均以组合内年龄最大的参与者来核定组别

三、参与形式

1.个人展示 2.集体节目：2人以上（含），30 人以下（含）



四、活动要求：

1.作品类型

诗歌散文类（儿童诗歌、古诗、散文）、小说故事类（寓言、小说、故事），

任选其中一项参与展示活动。

2.严禁配乐

参加展示的参与者自备演出服饰、表演道具，同时禁止配乐（严禁以任何形

式的音乐呈现在作品中），不可使用自备音响等设备。

3.限时要求

个人作品展示限时 4 分钟以内，集体作品展示限时 5 分钟以内。

五、活动流程

各地区选拔阶段：经“曹灿杯”安徽活动办公室签约授权的承办地区，根据“活

动流程”开展层级选拔工作。（2022 年 2 月-6 月）

六、安徽省荣誉设置

1.星选荣誉：(按照组别、类别、个人项目、集体项目设置)

朗诵金星、朗诵之星、朗诵新星。

2.其他奖励：优秀指导教师、优秀组织单位。

七、安徽活动办公室特别声明及权益

1.参加展示的选手须按照选手年龄分组，不得降级虚报组别，凡经查证一律

取消相应资格。

2.参加展示的选手若因个人原因未参加活动，视为自动放弃，已产生的相关

费用不予退还。

3.安徽活动办公室享有本次系列活动的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播放（映）权及

报刊刊登权。

4.安徽活动办公室免费享有本次系列展示选手的形象使用权，以及全过程中

选手肖像权与其作品相关作品使用和出版发行权，选手对此知情同意并签署协

议后统一上交办公室备案。

6.安徽省活动办公室享有本次系列展示活动全过程的其他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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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安徽省活动办公室享有本次系列展示活动最终解释权。

八、展示活动流程设置

1、各展示区：经主办方授权的安徽省各市县区的艺术文化机构签约承办者

在 2022 年 3 月 1 日到 2022 年 5 月 31 日依据各自实际情况，在当地进行初级展

示工作。

2、合肥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15 日截止。

3、合肥地区初级展示于合肥《徽府乐坊》举行。

九、合肥地区报名方式

合肥地区个人选手网络报名后请至活动办公室缴费。

老师、学校及培训机构在报名后由负责人统一联系。（备注机构名须统一）

所有选手必须按照安徽省活动办公室发放的报名方式进行报名.

十、活动收费标准

海选活动 100 元/人

市级活动个人 280 元/人 组合 220 元/人

省级活动个人 480 元/人 组合 420 元/人

十一、曹灿杯安徽省活动办公室联系方式

地 址：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 潜山南路-天珑广场南区 3号楼 2307 室

电 话：0551-64677325

联系人：李老师 18956088476

微 信：lwy19970511


